附件3

惠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注销认定书
（参考模板）

XX县（区）保租房注销〔20 〕 号 

（单位名称） ： 
经核定，你单位 （项目名称） 项目（原项目认定书编号 XX县（区）保租房认定〔20 〕 号）不再纳入惠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，不再享受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优惠政策。 

 XX县（区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

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年XX月XX日
抄报：市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。

抄送：县（区）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金融部门，供水、供电、燃气部门，镇政府（街道办）。
